
加 急

粤财农〔2019〕214 号

省农垦总局，有关地级以上市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根据《财政部关于

提前下达 2020 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

〔2019〕108 号）及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报送 2020 年中央财政专

项资金（第二批）安排计划的函》（粤农农计〔2019〕29 号），现

将 2020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耕地地力补贴资金发放安排提

前告知你们（详见附件）。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测算，2020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为 75 元/亩，

补贴资金将在中央资金到账后通过粮食风险专户拨付各市及省

农垦总局，请参照省的做法，提前将相关资金安排计划告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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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及农场。

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实行“分级清算、先来先用、专

款专用”。省与地级以上市、省农垦总局清算，地级以上市、省

农垦总局与县、农场清算。优先使用以前年度资金，结余资金结

转下年继续使用，专款专用，不得统筹使用。请按照《农业生产

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不得挤占、挪用、

截留。

三、请地级以上市财政局、省农垦总局于收到资金后 15 天

内与县、农场完成资金清算（资金拨付到位），指导督促各县、

农场于 6 月 30 日前将资金通过“一卡（折）通”直接发放给农

户，其中如包含补发以前年度补贴资金的，应注意在存折、对账

单区备注说明，做好账务处理。同时，请地级以上市财政局于 7

月 31 日前以市为单位将资金发放情况及本市范围内完整的补贴

发放数据资料（包括补贴对象、补贴依据、补贴标准、发放时间、

发放方式、结转结余资金等）书面报送省财政厅和省农业农村厅，

省农垦总局单独汇总上报（应避免与市重复汇总或漏记）。

四、本项资金的绩效目标为对符合补贴条件的农户进行直接

补贴，并确保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发放到位，请各市县、农

场高度重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按规定及时做好面

积核实、金额公示、资金发放、面积上报等工作，并加强财政资

金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目标监控和绩效评价,做好本辖区内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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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工作。

附件：2020 年中央财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安排表

广东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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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别 申报补贴面积（亩）
需安排2020年金额

（元）
申请调整资（元） 本次实际安排金额（元）

一 省农垦总局 489358.6600 36,661,976.62 36,661,976.62

1 省农垦总局 489358.6600 36,661,976.62 36,661,976.62

二 各市 30107336.1597 2,257,872,135.04 -2,061,100.20 2,255,811,034.84

2 广州市 1287265.8633 96,544,939.75 -1,105,265.42 95,439,674.33

3 珠海市 141099.2500 10,582,443.75 10,582,443.75

4 汕头市 424732.5570 31,854,941.78 31,854,941.78

5 佛山市 474547.5400 35,591,065.50 35,591,065.50

6 韶关市 2392915.8633 179,468,689.75 179,468,689.75

7 河源市 1462392.0806 109,679,406.05 109,679,406.05

8 梅州市 1755027.0124 131,627,025.93 131,627,025.93

9 惠州市 1623323.3812 121,749,253.59 121,749,253.59

10 汕尾市 1163374.4470 87,253,083.53 87,253,083.53

11 东莞市 198685.6300 14,901,422.25 14,901,422.25

12 中山市 551795.2400 41,384,643.00 41,384,643.00

13 江门市 1615535.0500 121,165,128.75 121,165,128.75

14 阳江市 1332829.6770 99,962,225.78 99,962,225.78

15 湛江市 6206352.8620 465,476,464.65 465,476,464.65

16 茂名市* 2182795.8960 163,531,615.23 163,531,615.23

17 肇庆市 1606637.4195 120,497,806.47 -1,452,654.51 119,045,151.96

18 清远市 3036253.3700 227,719,002.75 227,719,002.75

19 潮州市 554885.0860 41,616,381.45 41,616,381.45

20 揭阳市 1109929.5200 83,244,714.00 -54,227.03 83,190,486.97

21 云浮市 986958.4144 74,021,881.08 551,046.76 74,572,927.84

 合计 30596694.8197 2,294,534,111.66 -2,061,100.20 2,292,473,011.46

备注：2020年度补贴标准为75元/亩。省农垦总局、茂名市未在截止时间统计上报面积，根据规定按上年度面积预
拨付。为保证资金全部下达，省农垦总局、茂名市拨付资金根据结余资金和小数点四舍五入需要，未完全按补贴面
积×补贴标准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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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农业农村厅，财政部广东监管局，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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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农业农村厅，财政部广东监管局，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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